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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，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，而是由

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，不是犯罪。 【讲

解】这被称为“主观责任原则”，又叫“反对客观归罪”的

原则。 1．现代刑法观念：行为人不能仅仅因为在客观上造

成损害就应当受到处罚，而且还需要行为人就该损害在主观

上存在某种“欠缺”、“瑕疵”。这种“欠缺”、“瑕疵”

，通常说是“过错”或“罪过”，或应受到责备、怪罪等等

。这就是“主观责任原则”，它是现代刑法文明的标志之一

，其原理类似于民事侵权的“过错责任原则”。基于这个原

则，犯罪必须具有主观罪过。罪过的实质，是行为人就客观

损害在主观上应受到责备；罪过的形式在法律上规定为故意

和过失。 2．犯罪主体资格问题，即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

任能力问题，它其实也是主观责任原则的体现。故意和过失

，是解决罪过心理的形式，而刑事责任年龄和能力是解决罪

过心理的生理基础。不满14周岁的人心智不成熟，缺乏正常

的辨认、控制能力，对他们的过错给予惩罚不合理。因为他

们还不具备产生罪恶心理的生理条件，或者虽然达到一定的

年龄，本该具备产生罪恶心理的生理条件，但由于后天或者

其他原因，像患精神病，惩罚他们也不合理。归根到底，主

体资格也是建立在主观罪过责任原则基础上的。 第十七条 已

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

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



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

事责任。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

者减轻处罚。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责令他的家

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；在必要的时候，也可以由政府收容

教养。 【讲解】 1．这是责任年龄基本规定，其中最重要的

是第2款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

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

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注意他们只对法律明确

规定的这8种行为负责。如对《刑法》第114条规定的几种以

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中，他们只对放火、爆炸

、投毒负刑事责任，对于用决水或者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

安全的行为，不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都不用负刑事责任

。由于法律列举的都是故意犯罪，所以他们对于所有的过失

犯罪也都不用负刑事责任。 2．本条涉及到的罪都是极为严

重的，而且只是针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须负刑

事责任的特别规定，所以非常重要，掌握它的要领在于准确

。 3．注意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有这8种性质的行

为就应该负刑事责任，而不管他所涉及到的罪名是什么，这

点也很重要，也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，所以一定要清楚是对

哪8种“行为”负责。 4．对责任年龄的理解，满十四周岁、

十六周岁、十八周岁的是指过了周岁生日第二日起认为满周

岁。例如一个小伙子晚上在饭店里庆祝他十八周岁生日宴会

，宴会上杀了两个人，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

的问题，他没有年满十八周岁，因为是从他生日的第二日起

才计算满十八周岁，生日当晚并不能算，过了当晚二十四点

才满十八周岁，一定要注意细节问题。本条所指的年龄都是



实施犯罪时的年龄，不是犯罪结果出现时的年龄。 5．已满

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，因为他们的心智还没有

发展成熟，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讲，在进行处罚时，要注意

“应当”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注意投毒在修正案中已改为“

投放危险物质”，本条罪名也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。 2002年

，2004年的考试都出题考查过该问题（2002年卷二41题，2004

年卷二第6题）。 【特别提示】2002、2004年的考试都专门出

题考查过该问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